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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章程

第一条 为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，推进

实施健康中国战略，加强预防为主的眼健康防治工作，做好

全国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的指导，充分调动眼科工作者及

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，做好各地区之间的工作协作与经验交

流，保障全国眼健康规划的实施，开创眼病防治工作的新局

面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（以下简称指导组）是在

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下的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根据工作需要

聘请的若干热心眼病防治工作，具有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

经验及业务指导能力的专业人员组成的，以开展好全国防盲

治盲和眼健康工作为目的的专业性组织。

第三条 指导组主要工作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，制订全国眼健康规

划；协助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订各地眼健康规划；组织

和推动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的开展。

（二）研究全国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的进展情况、存

在问题，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；组织各地协作开展防盲

治盲和眼健康工作，指导眼健康规划的实施；受国家卫生健

康委的委托，对眼健康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或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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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据各地工作情况，利用各种形式定期开办全国

性讲习班或培训班，培训各地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骨干。

（四）加强和促进各地区、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，

不断总结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经验，通过简报、出版刊物

和定期召开区域性或全国性会议交流工作经验。

（五）组织编写和出版适用于基层工作的资料和对群众

进行科普宣教的宣传品；积极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

等形式开展多样化的宣教工作。

（六）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，积极开展国际间防

盲治盲和眼健康项目的合作；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展的对外

交流和合作项目提出建议和技术支持。

第四条 指导组成员可连任，每届任期 5 年。每届指导

组总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0 人，包括组长 1 名、副组长（含

常务副组长）6-8 名、成员原则上各省份 1 名。指导组办公

室负责开展日常工作，设在组长所在单位；办公室设主任 1

名，兼任其所在地区防盲组委员；组长和办公室主任根据工

作需要设工作秘书。

第五条 指导组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能够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工作

方针政策，积极支持相关卫生健康行政工作。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无违纪违法记

录，未发生过重大医疗事故或学术不端行为。

（三）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长期从事眼科临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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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科公共卫生或防盲管理工作，具有丰富基层防盲治盲和眼

健康工作经验。

（四）原则上应为三级甲等医院院级领导或眼科现职负

责人，其所在眼科应具有较强的临床专科能力。

（五）原则上应为本省域眼科学术带头人或省级防盲技

术指导组主要成员。优先考虑国家一级社团分支机构常务委

员，或其下设专业性学组主要负责人。

（六）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指导组巡访调研、教学指导、

科普宣教、技术推广等工作任务，能够积极参加指导组的集

中培训或集中会议。

（七）在县级医院眼科帮扶、基层适宜技术推广、信息

化筛查等方面有实绩突出者优先。

（八）副组长除具备成员条件外，还应在行业内具备号

召力和影响力，体现不同地域代表性。

（九）组长除具备副组长和成员条件外，还应在全国范

围具备广泛声誉与行业权威，能够统筹全局、凝聚共识，引

领并推动全国各项工作开展。

第六条 指导组组长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，统筹

全国防盲治盲和眼健康技术指导工作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牵头制定并组织实施指导组年度工作计划。

（二）代表指导组与有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沟通协调相

关工作。

（三）召集并主持指导组组长会议和全体会议，检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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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决议落实情况。

（四）统筹指导组资源，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。

（五）代表指导组签署重要文件。

（六）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七条 指导组常务副组长在组长领导和统筹安排下开

展相关工作，负责协助组长完成日常工作、承担具体事务，

保障全国指导组办公室运行顺畅等。

第八条 指导组副组长在组长领导和统筹安排下开展相

关工作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协助组长落实全国防盲治盲和眼健康技术指导任

务。

（二）掌握本省份及周边区域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进

展情况。

（三）按时参加指导组组长会议和全体会议；参加组长

会议时，应充分反映不同地域的意见。

（四）积极推动落实有关会议决议。

（五）完成组长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九条 指导组成员在组长、副组长的领导和统筹安排

下开展相关工作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协助组长、副组长落实全国防盲治盲和眼健康技

术指导任务。

（二）统筹本省内防盲治盲和眼健康技术指导工作。

（三）协调省内政府部门与指导组的有关工作，推动政



5

策落地和项目实施。

（四）按时参加指导组全体会议，积极参与或派员参加

指导组举办的学术会议或培训班等。

（五）完成组长交办的工作任务，及时配合副组长完成

各项工作。

第十条 指导组日常工作管理：

（一）指导组成员应遵守本章程，维护指导组权益，有

权对指导组工作提出批评、建议及实施监督。

（二）指导组组织活动实行计划审批制度。活动计划须

经指导组办公室主任和组长同意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审批后实

施。未经授权或批准，不得以指导组的名义开展活动。

（三）使用指导组及办公室印章需提出申请，经指导组

办公室主任、组长同意后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审批。用印审批

须“一事一申请”，不得多个事项合并申请。用印材料需向指

导组办公室进行备案。

（四）指导组每年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，不定期召开

组长会议。会议决议（纪要）及时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

备案。

（五）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指导组重大事项，并及时向国

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报告；组长会议研究决定常规事项和一

般事项。

（六）全体会议原则上应在线下召开，指导组全体成员

均需参加；组长会议视工作需求确定召开形式，指导组组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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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均需参加。

（七）指导组成员于每年 12月 2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办

公室提交所在省份年度防盲工作总结和次年工作计划，无相

关活动的进行零报告。办公室于次年 1 月 20 日前以书面形

式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提交指导组全年工作总结、次年

工作计划和工作要点。

第十一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1984 年 12 月 31

日印发的《全国防盲指导组章程》同时废止。


